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東海大學東海 43號-創藝實習中心 

展覽申請辦法 

本辦法 2023.12.12 系務會議(通過) 

一、宗旨: 

    東海 43號-創藝實習中心(以下簡稱本中心)由東海大學美術系負責規劃管理。其營運功

能，除滿足美術系所學生創作及策劃所需之公開發表空間，並積極企劃建構為「創意設計暨藝

術學院」學生跨領域之互動平台，進而成為文藝創意學生向校際擴張聯繫的連結點。 

二、展覽申請辦法: 

1. 申請對象:本校創藝學院學生。 

2. 申請檔期： 

學期間每檔以 1~2週為原則，每學期提供 9~18檔次開放申請，預計保留 4 週開放給創藝

學院學生申請展覽，展覽檔期週次可參考東海大學行事曆。 

3. 申請資格： 

甲類、創藝學院學生具校外個展經歷者，或曾於本中心展出，曾任本中心展覽輔導員者。 

乙類、創藝學院學生無校外個展經歷者。 

丙類、美術系課程相關展覽(須由教師申請)：課程成果展、評圖展、研究所策展與管理組

學生個人實習策展。 

4. 申請展覽費用： 

申請展覽者，本中心酌收相關費用以支持行政運作。 

申請資格 
創藝學院科系 

美術系課程

相關展覽 

甲類 乙類 丙類 

項目 金額    

展覽保證金/次 

(包括管理及清潔費。期末前繳交成果報告書後退還，未

繳交者押金納為展場空間維護基金) 

1,500 ○ ○ ○ 

展場輔導費/次 

(由美術研究所學生擔任輔導員，協助佈展 7~8H) 
1,500 X ○ X 

展場工讀費/小時 基本薪資 詳見三、展覽相關規定 

冷氣電費 

(為維護參觀品質與環保節能，冷氣夏季開放時間 13時-17

時) 

依冷氣讀

卡機計費 
○ ○ ○ 

 

5. 展覽形式:個展或聯展。 

6. 申請者需詳讀並遵守本中心場地管理辦法（如附件一）。如為申請大學部評鑑展，依修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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規定施行。 

7. 每學期展覽檔期於前一學期末審核，以便做展前的溝通與聯絡。申請展出者須於每學期

第 16週提送下ㄧ學期展覽申請表（如附件三）及計畫書(電子檔及紙本各一份)，由「美

術系學生展覽審查小組」審查之。 

8. 申請資料紙本須繳交至美術系系辦，並將電子檔 e-mail或上傳雲端連結至

sun0215@go.thu.edu.tw，申請通過者將以 E-mail 通知，並公告於美術系學生藝文空間

網站。 

9. 申請通過者須於展覽申請結果公告後一週內繳交押金，並配合參與開學前第一週之「展

覽說明會」。 

10. 展覽申請通過者，得於申請結果公告後一週內取消申請，若非不可抗力因素取消者將不

退還押金。檔期如有取消，再行公告備取名單。 

三、展覽相關規定: 

1. 本中心開放時間為週二至週五 12時 30分至 18時 30分，週末 10時至 16時，週一休館，

實際情況依公告檔期為準。(開放期間以學校行事曆時間為依據，寒假期間不開放，暑假

視展覽檔期開放之)。 

2. 展覽佈展時間原則為週二 12:30 前，卸展時間為週日 16:00 後。 

3. 展覽期間至少須有 1位以上之值班人員負責展出安全及作品解說，並負責展場開關及電源

檢查。若無人力值班可事前提出申請，並支付工讀金由美術系工讀生協助。 

4. 展覽結束後需填寫「場地歸還確認表」(附件五)，確認場地恢復，並繳回本系。 

5. 每學期第 17~18週繳交「成果報告書」電子檔 (附件六)，另包括展場及作品圖片之 JPEG

檔(長寬 1000像素以上)，後得退還押金。 

四、展覽資源提供：  

本中心可對展出者提供下列服務，並給予每一檔期相同待遇: 

1. 展覽場設有監控及保全系統，強化安全保障。 

2. 展覽場提供燈具、掛畫線、展檯、冷氣、除濕機等設備借用。 

3. 提供網路服務及小組討論空間。 

五、聯絡方式： 

聯絡地址：407302台中市西屯區臺灣大道四段 1727號(東海大學美術學系) 

聯絡電話：(04)2359-0447     傳真號碼：(04)2359-6874 

東海大學美術系學生藝文空間網站：https://fineart.thu.edu.tw/artspace/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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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一            東海 43號-創藝實習中心場地管理辦法 

第一條 東海 43號-創藝實習中心(以下簡稱本中心)設置目標為學生策劃管理及展示專業的

實習空間，兼具創藝學院學生交流及互動之平台功能，校園美感教育及生活休憩之

園地，未來逐步助成校園文化產業帶的形成。為發揮本中心場地使用功能，特制訂

本管理辦法。 

第二條 本中心由東海大學美術系(以下簡稱本系)負責維護管理，每年度設有專任教師輔導

委員會。本系洽公時間為週一至週五上午 8 時至下午 21時。 

第三條 本中心之展覽場地位於東海大學校區銘賢路 43號，開放時間為週二至週五 12時 30

分至 18時 30分，週六日 10時至 16時，週一休館。實際情況依公告檔期為準，展

出需配合本中心之開放時間。 

第四條 本中心空間配置為戶外園區、A區包括入口區、展場區計分 A-1、A-2、A-3、A-4

展間(討論及放映小間)；B區包括 B-1、B-2、B-3、廁所(B1為創藝小間，可提供展

出、B-2、B-3為儲藏工作室）。空間配置圖如附件二。 

第五條 佈展時間原則為週二 12:30PM前，卸展時間為週日 16:00PM後。卸展至遲次日中午

12時前須將作品運離。佈/卸展期間由兩檔展覽者自行交接，並約定時間進行場地

確認，確實填寫「場地歸還確認表」(如附件五)，並繳交回本系。成果報告書(如

附件六)於學期末 17、18週繳回，得以退還押金。 

第六條 展出者如欲對場地及空間施以改變，須先經本系同意始得辦理。佈展手法所導致的

改變（如牆面掉漆、污損等），卸展完畢後須回復至本來面貌，如有毀損需按實際

情況照價賠償。 

第七條 使用本中心場地、器材及設備，應以正確方式為之，並小心維護。如有損壞應即通

知本系，並照價賠償。 

第八條 展出者須提供明確展場燈光與設備說明，如因展出需要而增加特殊設備，請於展出

前告知本系，以便事先安排值班人員操作訓練。 

第九條 本中心為推廣校園參與，展覽期間針對參觀者開放無腳架攝影。如有學術研究或傳

播需要須架設腳架者，請知會本系並於現場登記備案。展覽策展人或展出者如不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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意任何形式之攝錄影者，請展前以書面知會本系，俾便配合管理。 

第十條 文宣海報務必張貼於海報板區域，未經同意請勿於展覽場內及園區任意張貼。 

第十一條 展覽場內除佈展需要外，謝絕各式盆栽、植物及花圈等。 

第十二條 展覽場內禁止各種飲食及飲料罐之攜入，園區內禁止任何燒烤及炊煮行為。 

第十三條 展覽期間不得進行展覽申請企畫書內容以外之事宜，若有未符合展覽專業之事

項，得由專任教師輔導委員會視情況進行相關懲處，細則如第十四條規定。 

第十四條 懲處細則： 

1.展覽申請審查通過者，得於公告申請結果後一週內取消申請，若非不可抗力因

素取消者將不退還押金。 

2.原則每展覽有二次環境審查，每次審查不通過者扣除押金 300元，隔日未改善

者再扣除 300元，以此類推。 

3.未配合展場開放時間者，每次扣除 300 元。 

4.罰鍰超過押金金額者可選擇以勞務代替罰鍰，原則每 100元處勞務 1小時。 

5.情況嚴重者，得由專任教師輔導委員會決議取消未來申請本校空間展覽（包括

東海大學藝術中心、東海 43 號-創藝實習中心、A+藝術空間、芳華廳）資格;應

屆畢業生展覽缺失，則提交畢業總評委員會參酌扣分。 

第十五條 凡於本中心展出或活動舉辦，即視為認同本辦法，並遵守所有規定。 

第十六條 個人資料蒐集、處理及利用告知事項: 

東海大學美術系為受理東海 43號-創藝實習中心展覽申請、安排檔期之目的，於本

表件蒐集之個人資料（辨識類：C001 辨識個人者），以便於審查、展覽期間與展覽

者/申請人進行必要之安排與聯繫。如欲更改個人資料或行使個人資料保護法第 3條

的當事人權利之需求時，將由本系承辦人與展覽者/申請人進行洽商後決議之。 

第十七條 本管理辦法經美術系系務會議核定後施行，修正時亦同。 

 



5 

附件二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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空間使用特別注意： 

1.A-4 展間牆面為灰色水泥板僅供使用掛畫線，請勿破壞牆面。 

2.A-4監視器小間、儲梯區、B區空地、B-1工作區，請勿堆放私人物品。 

3.除Ａ區展覽場外，B-1亦可提供展出。 

4.展覽期間相關工具和材料統一放至 B-2、B-3。 

牆面高度：約 296cm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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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三 

東海 43 號-創藝實習中心展覽申請表 

展覽名稱  預期檔次(週次) 請參考東海行事曆 

聯絡人 

(或策劃者)

姓名 

 
系所名稱  

學    號  

E-mail  聯絡電話/手機  

申請資格 

□甲類、創藝學院學生具校外個展經歷者，或曾於本中心展出、曾任本中心展覽輔

導員者。 

□乙類、創藝學院學生無校外個展經歷者。 

□丙類、美術系課程相關展覽(須由教師申請)：課程成果展、評圖展、個人實習策展 

展出形式 □ 個展、□ 聯展、□ 其他： 

學制 □ 碩士班/□ 碩士在職專班/□ 學士班/□ 進修學士班 

展覽類別 □ 畢業展(預展)/□ 評鑑展/□ 其他 

值班人力 
□ 自行值班(東海 43號管理小組將於展覽前一週確認值班表) 

□ 支付工讀金由美術系工讀生負責( 以基本薪資計算) 

參展人姓名

及聯絡方式 

姓名  聯絡電話  

學號  E-mail  

姓名  聯絡電話  

學號  E-mail  

姓名  聯絡電話  

學號  E-mail  

展覽理念 
(1500字內) 

展出作品 

1. 預計展出作品標題、尺寸、年代、材質等簡要說明。 

2. 每人作品圖片 5至 10件展出作品。 

3. 作品文字解說與評論。(其他附件可包含作品集、展覽企劃書) 

展場規劃 請參考附件二 

申請資格 

認定 

甲類、創藝學院學生具國內外個展經歷者，或曾於本中心展出。(需提供證明包括

展覽名稱、時間、地點、展覽者、展場圖片、文宣)，乙類、丙類不須提出證明。 

備註：聯展請提出共同的展覽企劃書，本表可自行複製使用。 

填寫日期：    年    月   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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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四 

東海 43 號-創藝實習中心展覽邀請卡設計規範 

 

1. 尺寸：不得小於 8.5 x 5 公分 

2. 內文須明列： 

(1)展覽名稱 

(2)展覽者/策劃者 

(3)展覽日期(年/月/日)(包括開幕時間及相關活動) 

(4)地點：東海 43號-創藝實習中心(東海大學銘賢路 43號) 

(5)開放時間： 

週二~週五 12：30~18：30 

週末 10：00~16：00 

(6)管理單位：東海大學美術系  聯絡電話：04-23590447 



8 

附件五         東海 43 號-創藝實習中心場地歸還確認表 

展覽名稱: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展覽者/策劃者: 

展覽日期：    年    月    日~     年    月    日  交接日期：     年    月    日 

參觀人數統計：               人(請務必統計填寫) 

1.  

冷氣卡借用： 

□ 冷氣卡 NO.1，起始金額____________結算金額_________  

□ 冷氣卡 NO.2，起始金額____________結算金額_________ 共計__________ 

2.  

展場使用物件清點：(使用設備數量) 

□ 掛畫線組                組(掛畫線共 40 組) 

□ 展檯       個 ，尺寸/個________________ 

□ 電風扇 3台(大同電扇 1台、風扇 2台) 

□ 摺疊桌 2張 、□ A字鋁梯 2個 、□摺疊鋁梯 1個 、□ 除濕機 1台 

3.  

展覽場地恢復與清潔：(請勾選完成事項) 

3-1展場牆面恢復： 

□清除展品、螺絲釘拔出、□ 牆壁補平(補土、砂紙磨平)、□ 上漆(包括地板清潔) 

3-2展檯維護: 

□表面補平(補土、砂紙磨平)、□上漆 

3-3展場復原與清潔： 

□ 展場清空(包括 A-4監視器小間、A區儲物間、B區 B-1及工具間前空地) 

□ 展場清潔(所有展場，包括廁所清掃)、□ 垃圾清除(包括廁所垃圾) 

□ 工具區復原(□ 油漆刷、桶子清潔、□ 洗手台清潔、□ 所有設備歸位) 

3-4展場整體恢復與清潔狀態： 

□ 展場已恢復原狀、□ 展場復原不佳(請拍照記錄)、□ 作品未清運 

□ 其他說明：

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

4.  

展場及設備修繕申請 

□ 狀況良好不需修繕  □ 需要修繕，狀況說明： 

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

□ 本人已妥善恢復、清潔所有空間，清點展場物件，並交接展場鑰匙、保全卡。 

當期展覽負責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若無誤，請親簽) 

展覽交接長 

確認簽名處 

□ 本人已確認展覽場地復原，清點展場物件，並交接展場鑰匙、保全卡。 

展覽交接負責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若無誤，請親簽) 
 

* 本表請於展覽結束後，由展覽者交回本系。成果報告於每學期 17~18 週繳交，以退還押金。 

│美術系助教：翁子晴│電話：(04)23590447、(04)23590121#38601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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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六 

東海 43 號-創藝實習中心 

展覽成果報告書 

展 覽 名 稱  

展 覽 日 期  

參 觀 人 數  

聯 絡 人 姓 名 

( 或 策 劃 者 ) 
 

聯 絡 電 話  

E - m a i l  

 

一、 展覽論述(1500字內) 

二、 展覽作品 

1. 實際展出作品標題、尺寸、年代、材質等簡要說明。 

2. 作品圖片 8~10件展出作品。 

3. 作品文字解說與評論。 

三、 展場照片(4~5張展場照片紀錄) 

四、 心得建議 

五、 附件 

1. 場地歸還確認表(紙本)(附件五)。 

2. 印刷品電子檔與實品。 

3. 作品及展場照片(電子檔)。(備註：為提供本系藝文空間網站更新，需繳交成果報告

書內的所有圖片 JPEG 檔案，長寬 1000像素以上，檔案太大請用雲端硬碟傳遞。電

子檔 e-mail至 sun0215@go.thu.edu.tw) 

填表日期：   年    月    日 


